
顺良安委办〔2015〕31 号

关于举办 2015年大良街道生产经营单位
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初证教育培训班的通知

各生产经营单位、各相关单位：

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，落实《生产经营单

位安全培训规定》（安监总局第 3号令）中关于生产经营单位主

要负责人必须参加安全生产培训教育的要求，顺德区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局定于10月 12～15日,在顺德区技工学校举办生产经

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新证培训班，培训并考试合格者发

给顺德区技工学校核发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。现将有关安排及

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指有限责任公

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

厂长、经理等。还未取得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培训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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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证书的企业必须安排上述人员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否则

根据《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，

第 44 号）第五十条处 3万元以下罚款。

二、报到及培训时间

报到时间 上课时间

9 月 28 日至 9月 30 日

10 月 8 日至 10 月 9 日

上午 8:00-11:30

下午 2:30-5:00

10 月 12 日-10 月 15 日

上午 8：30-11：30

下午 2：30-4：45

报到地点：顺德区技工学校，培训大楼大堂 6 号窗。

三、培训地点：顺德区技工学校（顺德中专学校）

地址：顺德汽车客运站往广州方向 500 米，105 国道旁。

四、培训费用及注意事项

1、培训费用：300 元/人（培训费由培训学校于报到时收取）。

2、报到时带备：①小一寸红底彩照 3张；②身份证原件及

复印件一份；③加盖公章的《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培训登

记表》(附件 2)一份（加入 QQ 群 21548919，在文件共享中可下

载，或报到当日现场领取）；④单位主要负责人证明（原件加盖

单位公章，范例：兹 XXX 同志，身份证号 XXX，是我单位的安全

生产主要负责人，职位是 XXX（例如总经理或经理、厂长），我

单位同意该同志参加“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新证

培训班”）；



3、证书有效期为三年，有效期内，持证人应每年参加继续

培训教育，对每年继续教育记录齐全的，到期给予换证。

五、培训内容：国家安全生产方针、政策和有关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及标准；安全生产管理基本知识、安全生产技术、安

全生产专业知识；重大危险源管理、事故防范和案例分析；职

业危害及其预防措施；其他需要培训的内容。

六、报名办法：请各生产经营单位将《生产经营单位主要

负责人安全培训新证班报名表（2015）》（附件 1）填写后通过邮

箱发至 419111283@qq.com或者报送给所属社区（村）行政服

务站，各社区（村）行政服务站于 9月 28 日前将报名表汇总后

通过 OA 报街道市监分局。

具体文件下载及咨询可以加入 QQ 群：大良安监 安全生产

（21548919）。

联系人：陈先生。电话：22381785。

附件 1：《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培训新证班报名表（2015）》

附件 2：《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培训登记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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